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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2024-101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丽珠集团为其 

控股子公司丽珠单抗提供持续融资担保及公司为其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单抗）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被担保方担保情况：基于丽珠单抗未来经营需要，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同意控股子公司丽珠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集团）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未来三年期间，每年度为丽珠单抗向金融机构（包括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1.0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丽珠集团为丽珠单抗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93,428.85

万元。 

●本次反担保情况：鉴于丽珠集团所占丽珠单抗股权比例 60.23%，本公司所

占丽珠单抗股权比例 26.84%，本公司承诺为丽珠集团就担保服务交易按本公司在

丽珠单抗的股权比例提供反担保，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无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2021 年 10 月 26 日，本公司召开八届董事会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丽

珠集团为其控股子公司丽珠单抗提供三年持续融资担保及公司为其提供反担保的

议案》，同意丽珠集团与丽珠单抗签订《2022 持续担保支持框架协议》（以下简

称：框架协议），根据框架协议，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未来三年

期间，丽珠集团每年度为丽珠单抗向金融机构（包括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3.5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同意本公司为丽珠集团就担保

服务交易按健康元在丽珠单抗的股权比例承诺提供反担保，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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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同时同意本公司董事会授权法人或其授权人就此反担保事

项签署相关文件，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该项议案已经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为继续满足丽珠单抗的未来经营需要，本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7 日召开九

届董事会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丽珠集团为其控股子公司丽珠单抗提供三

年持续融资担保及公司为其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同意丽珠集团与丽珠单抗签订

《2025 持续担保支持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根据框架协议，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丽珠集团每年度为丽珠单抗因经营需要向金

融机构（包括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1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鉴于丽珠集团所占丽珠单抗股权比例为 60.23%，本公司所占丽珠单抗股权比

例为 26.84%，同意本公司为丽珠集团就担保服务交易按本公司在丽珠单抗的股权

比例承诺提供反担保，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同时同意本公

司董事会授权法人或其授权人就此反担保事项签署相关文件，本公司承担连带责

任。 

丽珠单抗的其他股东——YF Pharmab Limited（间接持有丽珠单抗 6.84%股权）

及海南丽生聚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丽珠单抗 6.09%股权）分别

为丽珠单抗的财务投资人与员工持股平台，故未能按各自出资比例提供相应反担

保。考虑到被担保对象丽珠单抗为本公司重点研发单位，本公司及丽珠集团合并

持有丽珠单抗的股权比例较高，对丽珠单抗的经营决策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本

次融资担保是基于丽珠单抗未来经营发展需要，综上所述，本公司认为本次担保

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议

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本议案获本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前次议

案将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失效，本议案将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 年 07 月 02 日 

3、注册地点：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 号单抗大楼 

4、法定代表人：刘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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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生物医药产品及抗体药物的技术研究、开发，从事上述产品的

生产销售及进出口业务，并提供相关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以上不涉

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内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所占

丽珠单抗股权比例 60.23%，本公司所占丽珠单抗股权比例 26.84% 

8、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54,898,908.65 696,189,630.23 

负债总额 2,438,155,770.30 2,204,667,645.69 

银行贷款总额 1,450,525,814.14 573,272,172.17 

流动负债总额 890,898,698.83 1,625,893,281.61 

净资产 -1,483,243,636.09 -1,508,473,236.24 

 2023 年度（经审计） 2024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0,783,112.54 26,109,614.47 

利润总额 -999,211,489.85 -187,460,896.84 

净利润 -999,186,716.72 -187,458,820.05 

三、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鉴于甲方就乙方因经营及研发需要而向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下同）申请的

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满足乙方未来的经营及研发需要，该等交易将持

续进行。双方本着自愿、平等、互惠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充分友好协商，

就甲方及乙方之间的持续关连交易所涉及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特订立本

协议，以兹共同遵守： 

1、担保服务交易限额 

1.1 双方同意，由甲方继续向乙方无偿因经营及研发需要而向金融机构申请的

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服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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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双方同意，担保服务交易是在甲方及乙方日常业务中进行及按公平基准磋

商厘定，并将按一般商业条款或（如没有或没有足够的其它交易作为比较以决定

双方交易是否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不逊于(i)甲方或乙方给予独立第三方之条款

或(ii)由独立第三方给予甲方或乙方之条款进行； 

1.3 双方同意，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担保期间”，

受限于提前解除/终止），甲方与乙方之间每年的担保服务交易的年度担保上限（即

每日最高担保余额）为： 

年度 担保服务交易的年度担保上限（人民币亿元） 

2025 年度 21.00 

2026 年度 21.00 

2027 年度 21.00 

1.4 双方同意，在担保期限内，甲方、乙方及/或有关贷款金融机构可根据本协

议原则就担保服务交易签订具体协议，并约定担保服务条款的详情，但该等具体

协议的期限不可超过 3 年。若在担保期限内由甲方订立的任何具体协议的期限超

越担保期限，该等具体协议下的担保仅在担保期限内被视为有效，但在担保期限

届满至有关协议期限届满期间的有效性将受限于《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 章项下

适用的申报、公告、通函及独立股东批准规定以及《深圳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1.5 双方同意，乙方仅可在健康元向甲方就担保服务交易按健康元在乙方的股

权比例承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及该反担保经健康元股东批准后，方可向

金融机构申请及提出授信融资。 

2、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之日起成立，自甲方股东大会独立股东批

准，并经健康元股东大会批准后由健康元向甲方提供反担保后生效。 

3、协议终止及解除 

3.1 本协议经双方书面同意可提前终止； 

3.2 倘若其中一方违背本协议及未能在另一方提出的合理时间内纠正，另一方

则可提前十五天以书面通知违约方终止本协议； 

3.3 倘若任何一方因歇业、破产或清算而无法履行本协议的，则本协议自动终

止。 

4、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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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须恪守本协议的有关规定。违约一方如非因不可抗力原因而造成对方经

济损失的，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同意丽珠集团与丽珠单抗签订《框架协议》，根据框架协议，2025 年 1 月 1 日

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未来三年期间，丽珠集团每年度为丽珠单抗向金融机构（包

括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1.0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并同意本公司为丽珠集团就担保服务交易按本公司在丽珠单抗的股权比例承诺提

供反担保，保证期至丽珠集团的保证责任结束之日止。同时同意本公司董事会授

权法人或其授权人就此反担保事项签署相关文件，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五、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本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339,847.37 万元，其

中，对资产负债率超 70%的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209,775.63 万元，对资产负债率低

于 70%的子公司及联营公司担保余额为 130,071.74 万元。上述担保余额占本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1,375,590.19 万元）的 24.71%：其中对

本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 303,947.93 万元，对本公司联营企

业金冠电力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 35,899.44 万元。 

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2025 持续担保支持框架协议》； 

2、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九届董事会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